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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河川疏濬，為落實回饋地方之政策，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資源開發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回饋對象為位於疏濬工程範圍內，其工程所在範圍及運輸路線所經之鄉（鎮、市）公所。
三、本基金回饋金之提撥，得就上年度基金決算盈餘繳庫數扣減營養午餐費用後之一定比例或金額提撥，並編入本基金預算。
前項所稱一定比例或金額，其提撥比例以不逾百分之五為限。
四、依前點編列之經費，鄉（鎮、市）公所應優先用於辦理下列事項：
（一）水利相關工程。
（二）水土保持設施工程。
（三）簡易自來水施設。
（四）道路、橋梁、灌溉排水及其附屬設施修建、路燈施設。
（五）興辦地方各項公共工程。
（六）有關災害搶修及復建工程。
（七）公共體育場所修建及設備。
（八）有關綠美化地方環境工程。
（九）交通號誌、標誌（線）、觀光導覽及指示設施工程。
（十）公有廳舍修建、設備。
（十一）其他經本府同意施作之設施或設備。
五、回饋金分配額度依各鄉（鎮、市）公所之比例因子採以疏濬採區面積佔百分之四十及運輸路線所經區域佔百分之六十。
六、各鄉（鎮、市）公所應於本府通知年度補助計畫分配額度後一個月內，將所分配之全部額度依第四點規定項目提報執行計畫書予本府審查。
所提報補助計畫項目如已獲得其他單位部分補助或支應者，應檢附相關文件併同執行計畫書送交本府審查。
七、各鄉（鎮、市）公所應依各項計畫之核定經費額度執行，並納入年度預算辦理，其超出補助之經費應自行負擔，且不得將所有各項計畫經費統籌調配運用。
各鄉（鎮、市）公所應遵照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事宜。
八、各鄉（鎮、市）公所應於核定計畫年度結束前一個月執行完成；屬工程項目者，應於核定後三個月內完成發包。
各項補助計畫因不可抗力致無法如期完成，應詳述理由報本府核准展延，經同意後始得繼續辦理。但各項補助計畫應於本府核定後二年內完成。
九、各鄉（鎮、市）公所若需變更已核定計畫之內容，得於達成原定計畫之功能及目標範圍內，以不超過原核定經費之額度本權責自行辦理變更，並於執行機關首長核准後十日內報本府備查。
若變更後之計畫不符原定功能及目標，或該項變更致經費增加，應於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報本府核准後始得賡續辦理。
前二項之變更，每一計畫應以二次為限；本府得派員抽查計畫之執行，若計畫已變更未報本府或變更次數逾二次者，本府得自以後年度補助經費中同額降低補助金額。
十、本府於年度計畫執行中，得隨時派員查核計畫執行及經費支用情形，各鄉（鎮、市）公所應配合辦理，不得隱藏或拒絕。
十一、各鄉（鎮、市）公所應於執行計畫完畢後，於當年度檢具納入預算證明、領款收據、契約書、預(決)算書、驗收表等相關書件，向本府申請撥款。
十二、受補助機關應依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減少、延緩或停止補助，並得追繳前已撥付之款項：
（一）未依原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
（二）補助經費之支用違反法令或移作他用。
（三）未依雙方協定事項協助處理公害糾紛。
（四）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超過一年以上。
（五）疏濬工程實施期間，地區居民反對或抗拒，致使該工程無法正常營運執行。
（六）其他行政作業配合度有不良之情事。
（七）未依第九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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